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作業抽查辦法 
本校 109 年 10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提案修正通過 

一、目的 

(一)強調作業在多元評量的重要性，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 

(二)瞭解教師作業指導情形，達成教學與實作相乘效果。 

二、對象：全校學生。 

三、辦法： 

(一)方式：定期檢查。 

1. 教務處檢查 

(a) 各學科作業每學期抽閱一次，本學期抽閱時間、科目如下表所示： 

12/7（一） 12/8（二） 12/9（三） 12/10（四） 12/11（五） 

7、8、9年級 

英語文 

7、8、9年級 

自然 

7、8、9年級 

數學 

7年級：歷史 

8年級：地理 

9年級：公民 

7、8、9年級 

(國語文)作文 

補繳通過期限至 12/18 (五)午休前為止。 

(b) 抽閱當天，由教務處通知各班學藝股長抽查科目，請學藝股長於規定時間內收齊作

業，連同「作業抽查項目確認表」(含抽查範圍、檢查標準、優良名單)及「作業抽查

登記本」，一併送交「圖書館」抽查。 

2. 教務主任及校長抽查 

(a) 特定檢查時，由學校抽「每班男女各一位」同學之各科作業查驗之。 

(b) 抽查時，若該班被抽到號碼之同學缺繳、或為免抽查之對象，則由該名同學「後一個

號碼」的同學遞補抽查，依此類推。 

(c) 作業由校長查驗完畢蓋章後，請各班學藝股長於「教務處班級資料櫃」領回。 

(二)抽查流程： 

1. 由學藝股長請各任科老師填寫「作業抽查項目確認表」(含抽查範圍、檢查標準、優良名

單)。 

2. 學藝股長請依照「作業抽查項目確認表」的內容，先行填入「作業抽查登記本」，以利抽

查。 

3. 請各科小老師先行將作業「依座號次序排好」，以利抽查。 

4. 抽查當天由學藝股長將作業和抽查登記本於「12：30」帶到「圖書館」後， 

(a) 交回「作業抽查項目確認表」(含抽查範圍、檢查標準、優良名單) 

(b) 無論該同學作業是否通過，只要當天有被帶來檢查，均必須蓋上教務處檢查章 ○檢  

5. 當天抽查完畢後，離開前請向小志工回報抽查結果，並請小志工協助將未通過名單登錄

在教務處抽查登記總表上。 

6. 經作業抽查後未通過的同學，請直接將作業補交給任課老師，由任課老師端認定：是否

已補交通過。 

7. 各科作業過劣或缺交者請於一周內補足作業給「任課老師」（12/18 (五)午休前），依規

定補齊者不予處罰。 

8. 若最後仍未完成者，將依（五）獎懲辦法處理。 



(三)作業指導原則 

1. 作業抽查內容由各科領域會議決議，並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2. 教師可研發活潑、適性之作業指導方法，並於領域會議中提出分享。 

3. 教師訂定之作業內容，須不違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最

基本精神，並儘量以多元評量方式指定作業。 

4. 學習班學生以學習班之作業為主，由輔導處協助安排抽查事宜。如有特殊情況的學生，

以彈性方式處理。 

(四)抽查項目 

 

1 作業是否符合進度 

2 作業是否照題意解答 

3 作業是否照預定量做完 

4 書寫是否工整 

5 作業保管是否完整 

6 錯誤是否訂正 

7 有無未改作業 

8 其他事項 

 

 

 

 

 

 

 

(五)學生獎懲辦法： 

1. 個人書寫作業優良獎勵：作業抽查經科任教師選出作業認真同學 1-5名，累計三科以上

（含三科）作業優良者，記嘉獎乙次。 

2. 因作業過劣或缺交，依校規懲戒如下表所示： 

名稱 缺交 1科 缺交 2科(含)以上 

懲處 警告乙次 警告兩次 

3. 懲處依據：楊梅國中學生獎懲實施辦法： 

第 10條 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有具體事實者，記警告： 

第 8項 聯絡簿或作業抽查未交者 

四、注意事項：請勿使用坊間測驗卷或參考書類型作業作為抽查之作業。 

五、本辦法依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訂定之，修正時亦同。 

 

 

 

  

作業抽查前一週，學藝股長收齊作業 

任課教師批閱，並填註抽查範圍、檢查

標準及優良作業名單 

教務處抽查並公佈抽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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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桃園市楊梅國中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作業抽查 項目確認表 

 

＿＿    年＿＿      班                                 導師簽章＿＿＿＿＿＿ 
 

     項目 

 

科目 

檢查頁數 

◎作文請寫篇數 

檢查標準 

◎選項可複選或自填 

優良名單 

◎請任課老師推薦 1~5位 

任課老師 

簽章確認 

國語文 

※依規定須

4~6篇(包含命

題作文、心得

寫作、日記等) 

 
□要經老師批改 

□學生要訂正 

□其他作業要求： 

名單 1：座號________ 

名單 2：座號________ 

名單 3：座號________ 

名單 4：座號________ 

名單 5：座號________ 

 

英語文  
□要經老師批改 

□學生要訂正 

□其他作業要求： 

名單 1：座號________ 

名單 2：座號________ 

名單 3：座號________ 

名單 4：座號________ 

名單 5：座號________ 

 

數學  
□要經老師批改 

□學生要訂正 

□其他作業要求： 

名單 1：座號________ 

名單 2：座號________ 

名單 3：座號________ 

名單 4：座號________ 

名單 5：座號________ 

 

自然科學  
□要經老師批改 

□學生要訂正 

□其他作業要求： 

名單 1：座號________ 

名單 2：座號________ 

名單 3：座號________ 

名單 4：座號________ 

名單 5：座號________ 

 

社會 

7年級:歷史 

8年級:地理 

9年級:公民 

 
□要經老師批改 

□學生要訂正 

□其他作業要求： 

名單 1：座號________ 

名單 2：座號________ 

名單 3：座號________ 

名單 4：座號________ 

名單 5：座號________ 

 

※本學期作業抽查辦法修正：經教務處作業抽查後未通過的同學，會直接將作業補交給任課老師，由

任課老師端認定是否已補交通過。 

  



【附件 2】 

桃園市楊梅國中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作業抽查登記表 

班級  抽查日期     月   日 填表人  

科目  授課教師   

檢查頁數 

(作文請寫篇數) 
 學習班學生座號  

全班 

人數 
  人 

缺交 

人數 
     人 

 

優良 

名單 

(請學藝股長

填入) 

序號 座號 姓名 備註 

1    

2    

3    

4    

5    

     

未
交
、
未
通
過
名
單 

1   □未交  □未通過 

2   □未交  □未通過 

3   □未交  □未通過 

4   □未交  □未通過 

5   □未交  □未通過 

6   □未交  □未通過 

7   □未交  □未通過 

8   □未交  □未通過 

9   □未交  □未通過 

10   □未交  □未通過 

11   □未交  □未通過 

12   □未交  □未通過 

13   □未交  □未通過 

14   □未交  □未通過 

15   □未交  □未通過 

 


